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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86_89_E8_8D_AF_E5_c23_17525.htm 第六十五条 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卫生主管部门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

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

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

许可决定的； （二）未到场监督销毁过期、损坏的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品的； （三）未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应当发现

而未发现违法行为、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或者未依照

本条例规定的程序实施监督检查的； （四）违反本条例规定

的其他失职、渎职行为。 第六十六条 麻醉药品药用原植物种

植企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5万元

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其种植资格： （

一）未依照麻醉药品药用原植物年度种植计划进行种植的； 

（二）未依照规定报告种植情况的； （三）未依照规定储存

麻醉药品的。 第六十七条 定点生产企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

予警告，并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销售的药品；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停产，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取消其定点生产资格： （一）未按照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年度生产计划安排生产的； （二）未依照规定向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报告生产情况的； （三）未依照规定储存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品，或者未依照规定建立、保存专用账册的； （四）

未依照规定销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 （五）未依照规定

销毁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 第六十八条 定点批发企业违反

本条例的规定销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或者违反本条例的

规定经营麻醉药品原料药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原料药的，由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没收违法所得

和违法销售的药品；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并处违法销

售药品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

其定点批发资格。 第六十九条 定点批发企业违反本条例的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并处2万元以上5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其定点批发资格： （一）

未依照规定购进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 （二）未保

证供药责任区域内的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供应的； 

（三）未对医疗机构履行送货义务的； （四）未依照规定报

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进货、销售、库存数量以及流向的

； （五）未依照规定储存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或者未依照

规定建立、保存专用账册的； （六）未依照规定销毁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品的； （七）区域性批发企业之间违反本条例的

规定调剂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或者因特殊情况调剂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后未依照规定备案的。 第七十条 

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企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储存、销售或者

销毁第二类精神药品的，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给予警告，并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销售的药品；逾期不改

正的，责令停业，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取消其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资格。 第七十一条 本条例



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购

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购

买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

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或者停止相关活动，并处2万元以上5万

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二条 取得印鉴卡的医疗机构违反本条

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卫生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5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印鉴卡；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

职、开除的处分： （一）未依照规定购买、储存麻醉药品和

第一类精神药品的； （二）未依照规定保存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品专用处方，或者未依照规定进行处方专册登记的； （三

）未依照规定报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进货、库存、使用

数量的； （四）紧急借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后未备

案的； （五）未依照规定销毁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